附件2：
公共服务事项办事指南
 
1.接待来市上访群众
（依申请类）

一、办理依据
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22〕11号）第六条  各级机关、单位应当畅通信访渠道，做好信访工作，认真处理信访事项，倾听人民群众建议、意见和要求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，为人民群众服务。第十四条  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是开展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，履行下列职责：（一）受理、转送、交办信访事项；（二）协调解决重要信访问题；（三）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。第二十条  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的，应当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、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。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涉及诉讼权利救济的信访事项，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向有关政法部门提出。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，应当推选代表，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。各级机关、单位应当落实属地责任，认真接待处理群众来访，把问题解决在当地，引导信访人就地反映问题。
二、承办机构
市信访局来访接待二科
三、服务对象
来市上访群众
四、申请条件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走访形式来市反映情况，提出建议、意见或者投诉请求。
五、申报材料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身份证和相关上访材料。
六、服务流程
1.登记：接谈人员核对相关材料，听取信访人陈述，询问有关情况，做好记录；
2.办理：按来访事项办理程序转送交办有关部门或地方处理；
3.督查：督促有权处理机关或地方信访部门，依法依规办理信访事项，按期答复信访人。
七、办理时限
即办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九、咨询方式
办公地址：淮北市相山区人民中路196号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
咨询电话：0561-3198152、3198595
2.受理网上信访投诉事项
（依申请类）

一、办理依据
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22〕11号）第六条  各级机关、单位应当畅通信访渠道，做好信访工作，认真处理信访事项，倾听人民群众建议、意见和要求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，为人民群众服务。第十四条  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是开展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，履行下列职责：（一）受理、转送、交办信访事项；（二）协调解决重要信访问题；（三）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。第二十一条  各级党委和政府应当加强信访工作信息化、智能化建设，依规依法有序推进信访信息系统互联互通、信息共享。
二、承办机构
市信访局网上信访办理科
三、服务对象
网上信访投诉群众
四、申请条件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网上信访形式反映情况，提出建议、意见或者投诉请求。
五、申报材料
信访人在网上录入身份信息、手机号码和信访投诉事项。
六、服务流程
1.接收：工作人员接收网上投诉信访件，阅办投诉事项，核对相关资料，在信访信息系统中录入规定内容，提出办理方式等；
2.办理：对属于受理范围的网上投诉信访事项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按信访事项网上办理工作规程转送、交办有关部门或地方处理；
3.督查：督促有权处理机关或地方信访部门，依法依规办理网上投诉信访事项，按期答复信访人。
七、办理时限
即办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九、咨询方式
市信访局网上信访办理科
电话：0561-3198571
 
 
 
 
 
 
   
3.办理群众来信
（依申请类）

一、办理依据
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22〕11号）第六条  各级机关、单位应当畅通信访渠道，做好信访工作，认真处理信访事项，倾听人民群众建议、意见和要求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，为人民群众服务。第十四条  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部门是开展信访工作的专门机构，履行下列职责：（一）受理、转送、交办信访事项；（二）协调解决重要信访问题；（三）督促检查重要信访事项的处理和落实。
二、承办机构
市信访局网上信访办理科
三、服务对象
来信反映信访事项的群众
四、申请条件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邮寄、“省长信箱”等形式反映情况，提出建议、意见或者投诉请求。
五、申报材料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邮寄、“省长信箱”等方式提供信访材料
六、服务流程
1.接收：工作人员接收信访件，阅办投诉事项，核对相关资料；
2.办理：对属于受理范围的网上投诉信访事项，根据实际情况，按信访事项办理程序转送、交办有关部门或地方处理；
3.督查：督促有权处理机关或地方信访部门，依法依规办理信访事项，答复信访人。
七、办理时限
即办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九、咨询方式
市信访局网上信访办理科
电话：0561-3198571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 
4.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查询
（依申请类）

一、办理依据
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22〕11号）第六条  各级机关、单位应当畅通信访渠道，做好信访工作，认真处理信访事项，倾听人民群众建议、意见和要求，接受人民群众监督，为人民群众服务。第二十一条 各级机关、单位应当及时将信访事项录入信访信息系统，使网上信访、来信、来访、来电在网上流转，方便信访人查询、评价信访事项办理情况。
二、承办机构
市信访局来访接待二科、网上信访办理科
三、服务对象
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的信访人
四、申请条件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电话、身份证等信息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。
五、申报材料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电话告知姓名、录入身份信息和投诉事项。
六、服务流程
通过电话、走访、登录市信访官方网站，查询信访事项办理情况。
七、办理时限
即办
八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九、咨询方式
市信访局来访接待二科，电话：0561-3198152、3198595
市信访局网上信访办理科，电话：0561-3198571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
5.开展信访宣传活动
（主动服务类）

一、办理依据
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22〕11号）第十六条 各级党校（行政学院）应当将信访工作作为党性教育内容纳入教学培训，加强干部教育培训。第二十八条  各级机关、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办理信访事项，应当恪尽职守、秉公办事，查明事实、分清责任，加强教育疏导，及时妥善处理，不得推诿、敷衍、拖延。
二、承办机构
市信访局办公室
三、服务对象
信访群众
四、服务条件
根据信访工作需要，宣传《信访工作条例》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。
五、服务流程
通过市信访局官方网站、信访接待场所等，及时向信访人宣传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。
六、服务时限
工作日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信访局办公室
电话：0561-3198658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 


6.信息公开
（主动服务类）

一、办理依据
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（中发〔2022〕11号）第十八条  各级机关、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布网络信访渠道、通信地址、咨询投诉电话、信访接待的时间和地点、查询信访事项处理进展以及结果的方式等相关事项，在其信访接待场所或者网站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党内法规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信访事项的处理程序，以及其他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项。
二、承办机构
市信访局办公室
三、服务对象
信访群众
四、服务条件
及时公布与信访工作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、信访事项的处理程序，以及其他为信访人提供便利的相关事项。
五、服务流程
确定公开事项，及时调整公布相关事项。
六、服务时限
即办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免费
八、咨询方式
市信访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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